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[bookmark: _GoBack]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
柳鱼峰综执撤罚决字〔2018〕第10010号
当事人：  赵明华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鹅岗路二区29栋2单元104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赵明华：
本机关于2018年12月3日对你（单位）在箭盘路8号宝通小区1栋旁未经许可擅自建设 钢架棚 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，并于2019年3月13日下发《责令限期拆除告知书》（柳城管鱼峰责拆告字〔2018〕第10010号）与2019年3月13日下发《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》（柳城管鱼峰责拆决字〔2018〕第10010号）。现因　案件存在瑕疵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销该案。

联 系 人： 两违治理中队 吴小龙、王红   联系电话： 15577772989
联系地址：      柳石路394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 四月 二十八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联：交当事人（共二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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